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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

嘉财〔2024〕32 号

嘉定区财政局转发《关于进一步做好资产
管理基础数据治理工作提高行政事业性

国有资产管理质量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区级主管部门、各街镇资产管理部门：

为进一步夯实本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数据基础，

深化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资产管理子系统功能运用，做好资

产年报编报准备工作，上海市财政局下发了《关于进一步做

好资产管理基础数据治理工作提高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

理质量的通知》（沪财资〔2024〕20 号），对规范和加强资产

管理数据提出明确要求，现将文件转发给你们，并就有关要

求补充通知如下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是提高思想意识，落实主体责任。夯实数据基础是提

高工作效率，提升管理质量的必备途径，财政部对资产数据

质量提出了很高的标准，各部门、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资产管

理数据基础工作，认真对待本次基础数据治理，补充完善资

产管理子系统数据，减少报表差错，避免被财政部、市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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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退回现象的发生。资产管理人员要协同财务管理人员，严

格按照财务管理、资产管理和政府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，及

时、准确、完整的填报资产信息，确保资产账、财务账信息

一致。

二是结合专项工作，抓好重点数据。区财政局近两年开

展了对公务用车、房屋资产、公共基础设施、对外投资等重

点资产的专项治理，多次召开专题会议，协调处理历史遗留

问题，请各相关单位务必按照相关工作明确的入账口径、核

定数据、记账规范等准确、及时登记资产卡片，并与财会记

账协调一致。

三是重视日常管理，及时完成任务。资产管理纳入预算

管理一体化系统后，财政部核查信息系统数据，逐步扩大直

接系统取数生成资产年报、月报的范围，并将禁止或记录修

改报表数据的行为。请各单位务必严格按照市财政局文件要

求检查、完善资产卡片信息，于 12 月 15 日前完成资产调拨、

报废处置等业务的登记销账，按非税收入管理规定及时上缴

报废处置收益并登记；妥善处理资产盘点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

及时纠正资产与财会总账、分类账之间的差异，切实将准确

记录资产信息的各项要求落实到日常工作中去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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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

2024 年 11 月 28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嘉定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11月 2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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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
沪财资〔2024〕20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资产管理基础数据治理
工作提高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

质量的通知

各市级主管部门、各区财政局、各有关单位：

为深化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资产管理子系统（以下简称

“资产管理子系统”）功能运用，进一步夯实本市行政事业

性国有资产管理数据基础，推动本市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

理进一步提质增效，各市级主管部门、各区财政局要统筹做

好今年资产管理的各项工作，把握年终资产盘点和 2024 年

度资产年报填报准备工作的契机，督促和指导本部门、本地

区所属行政事业单位严格按照财务管理、资产管理和政府会

计准则等相关规定，进一步做好资产管理子系统的基础数据

治理工作和资产年报编报准备工作。现就近期做好有关资产

管理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对标财政部标准，完成资产卡片信息治理

根据财政部关于资产管理子系统中资产卡片信息的校

验公式和数据治理要求，各市级主管部门、各区财政局应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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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和指导所属行政事业单位加强对必填字段信息的排查工

作，如必填字段空缺或信息有误，应通过资产管理子系统中

的“资产信息卡变动”功能，及时进行有关字段信息的补充、

修改和完善。必填字段主要包括：财政拨款、非财政拨款、

记账日期、记账凭证号、折旧/摊销年限、资产名称、资产分

类、取得方式、取得日期、价值类型、资产用途、坐落位置

(仅涉及房屋、土地、土地使用权资产)、规格型号（仅涉及

车辆、家具资产），该类字段信息在今后资产年报编报中将

由系统从资产卡片中自动提取，不再支持单位在资产年报中

手动修改相关填报信息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应根据本通知要

求，在 2024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资产卡片必填字段的有关

信息变动工作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应重点对房屋、土地、车

辆、各类办公设备家具和大型仪器等重要资产进行系统摸底

和盘点，及时据实调整有关资产卡片信息。各级行政事业单

位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单位资产卡片信息将作为资产

年报数据提取和开展资产管理情况监督的重要数据基础。

二、规范系统操作，及时完成各类资产管理事项执行登

记和收益登记

各市级主管部门、各区财政局应督促和指导所属行政事

业单位在 2024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资产管理子系统内各类

业务单据和资产卡片的信息维护工作，进一步夯实资产信息

化管理基础。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应对历年已获得批复的资产

出租出借事项、对外投资事项和处置事项等进行系统梳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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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在资产管理子系统内进行资产管理事项执行登记。各级

行政事业单位应对资产出租出借收益、投资收益和处置收益

等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情况开展财务账和资产账的比对

审核，及时在资产管理子系统内进行资产使用、处置收益登

记和上缴情况登记。

三、全面梳理资产户管，夯实资产年报编报基础

各市级主管部门、各区财政局应按照资产月报、年报填

报范围要求，仔细梳理本部门、本地区应填报资产月报及

2024 年度资产年报的全部户管单位情况，按照资产管理权限

动态调整相关单位户管信息，确保各类资产报表数据的真实

性、完整性和准确性。

四、加强数据对比审核，夯实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数据

基础

目前，本市部分部门和行政事业单位存在资产年报、资

产月报未在规定时间报送、单位账务处理不规范、资产报表

数据漏报重报，以及资产年报与同期资产月报数据不一致且

差异较大等资产管理基础数据问题，直接影响了行政事业性

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的数据质量。各市级主管部门、各区

财政局要充分认识提高资产数据质量对于做好资产管理工

作的基础性作用，督促和指导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切实提高资

产管理数据质量。

各级行政事业单位应结合本单位 2024 年度财务报表数

据和 2023 年度资产年报数据，在 2024 年 12 月 10 日前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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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2024 年 11 月资产月报数据的自查、对比、核实，确保 2024

年 11 月、12 月及今后月度资产月报和 2024 年度资产年报填

报数据的准确性。主要关注并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：

一是单位应对“公共基础设施”科目下的四个明细分类

数据进行核对，确保“市政基础设施”“交通基础设施”“水

利基础设施”“其他公共基础设施”科目准确反映对应资产

数据，不得随意混用四个明细科目，不得滥用“其他公共基

础设施”科目。

二是单位应确保“公共基础设施”“政府储备物资”“保

障性住房”和“文物文化资产”等科目的同口径数据在资产

月报、资产年报中的一致性。

三是单位应确保资产月报中各明细科目填报完整性，严

格按照财政部发布的资产月报表样进行数据的完整填报。

四是单位在数据核实过程中发现的往期报表填报错误

无需追溯调整，仅需在 2025 年 1 月报送 2024 年 12 月资产

月报前进行数据更正调整，因数据差错调整导致的数据变动

原因应在备注中详细说明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操作手册下载。各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及主管部门

可以从上海市预算管理一体化信息系统首页操作手册（“单

位用户-资产管理”）模块中，自行下载《资产管理子系统必

填字段信息排查及信息变动操作手册》。

（二）技术支持联系方式。单位可通过预算管理一体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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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“我要提问”功能提交工单进行技术咨询。或可拨打市

财政局技术支持电话：54679568 转 20153。

上海市财政局

2024 年 11 月 22 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11月 25 日印发


